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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NO GAS HOLDINGS GROUP LIMITED
中 油 潔 能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59 )

內幕消息

透過掛牌潛在出售河南藍天股權

本公告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 3 . 0 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 I VA 部項

下的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潛在掛牌出售

河 南 藍 天 目 前 投 資 及 營 運 位 於 中 國 河 南 省 駐 馬 店 市 的 一 個 壓 縮 天 然 氣 母

站、兩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和兩個加油站。為提高本集團河南省的總體管

理效率及進一步專注本集團於河南省鄭州市、新鄭市的運營，董事會宣佈

本公司考慮 ( i )出售本公司持有河南藍天的全部股權（「潛在出售」）；及 /
或 ( i i )向其他第三方出租河南藍天持有的一個壓縮天然氣母站、兩個壓縮天

然氣加氣站和兩個加油站的經營權及 /或使用權。本公司擬通過南方產權交

易中心發佈招商預披露（「預披露」），廣泛吸納意向方。有關潛在出售

資料的預披露預計於 2 0 2 3 年 8 月 1 1 日在南方產權交易中心向公眾作出。

如有進一步需要，本集團將在南方產權交易中心（或其他產權交易機構）

公開進行潛在出售。

潛在出售之對價將（其中包括）取決於中標者所報的最終投標價格（但不

低於本公司設定的初始投標價格，該價格尚未確定）或本集團及潛在意向

方之間的進一步磋商釐定（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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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出售之理由

河南藍天主要從事投資及營運位於中國河南省駐馬店市的一個壓縮天然氣

母站、兩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和兩個加油站。由於其遠離本集團河南省的

管理中心，董事會認為潛在出售一經落實，將有助於提高本集團業務的總

體管理效率及優化本集團的資源調配。同時，可以進一步增強本集團的現

金 流 。 董 事 會 相 信 潛 在 出 售 有 利 於 及 將 不 會 影 響 本 集 團 的 業 務 及 財 務 表

現。

河南藍天之資料

河南藍天乃一間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六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其全部股權由中油投資持有，註冊資本為人民幣一千三百五十萬元。

河南藍天主要參與投資及營運一個位於中國河南省駐馬店市的一個壓縮天

然氣母站、兩個壓縮天然氣加氣站和兩個加油站。

本集團之資料

本公司乃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乃中國一間擁有完整的產業

鏈的綜合液化石油氣及天然氣供應商，本集團主要從事於中國廣東省、河

南省及河北省經營液化石油氣、壓縮天然氣及液化天然氣車用加氣站、液

化 石 油 氣 民 用 站 及 壓 縮 天 然 氣 母 站 以 及 液 化 石 油 氣 及 壓 縮 天 然 氣 批 發 業

務。

一般事項

預披露僅為事先資訊披露。潛在出售一經落實，可能構成本公司的須予公

佈的交易。本公司將根據有關適用的法律及監管要求在合適的情況下作出

進一步公告。

由於潛在出售僅處於預披露階段，及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在南方產權交易中

心 （ 或 其 他 產 權 交 易 機 構 ） 掛 牌 ， 潛 在 出 售 可 能 會 或 可 能 不 會 進 行 。 因

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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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

「壓縮天然氣」 指 壓縮天然氣，為方便有效運輸而利用高壓壓縮成

高密度的天然氣

「壓縮天然氣母站」 指 壓縮天然氣母站，為壓縮天然氣加氣站及其他批

發客戶加工及供應壓縮天然氣

「本公司」 指 中油潔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股票代碼： 1 7 5 9）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河南藍天」 指 河南藍天中油潔能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二零零

七年五月十六日根據中國法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於本公告日期其全部股權由中油投資持有，

且為本公司間接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

「中油投資」 指 中油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二零一五年三月

二十四日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

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液化天然氣」 指 液化天然氣，為方便有效運輸而利用壓縮和冷卻

轉變為液態的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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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氣」 指 液化石油氣，加工天然氣及提煉原油時產生的一

種易燃氣體，於壓力下以液態儲存

「中華人民共和國」 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僅 就 本 公 告 而 言 ， 不 包 括 香

港，臺灣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 5 7 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 . 0 1 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南方產權

交易中心」

指 南方聯合產權交易中心

承董事會命

中油潔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姬光先生

香港，二零二三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姬光先生（主席）

姬玲女士（副主席及行政總裁）

崔美堅女士

周楓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盛宇宏先生

王忠華先生

鄭健鵬博士


